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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府人任字第1080126570號


正本：本府所屬一-二級機關、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小學、本府各處

副本：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先發文後刊登公報)、本府人事處考核訓練科、本府人事處退撫福利科

主旨：修正「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僱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七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查「花蓮縣政府工程獎金支給及績效評核計畫」自108年1月1日修正生效，爰配合修正本要點第七點第二項。

二、各機關學校應核發僱用書函予約用人員並副知本府；本府約用人員僱用書函自即日起改由各處自行核發並副知本府人事處，本府僱用書函範本請至本府人事處網頁「表格下載」處下載。

三、檢送「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僱用要點修正第七點」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縣 長   徐   榛   蔚                

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僱用要點修正第七點
七、約用人員於僱用期間，得比照本府約聘僱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工程獎金、差旅費及撫慰金，並享有參加全民健保及勞工保險之福利，惟不適用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不支給地域加給、兼職車馬費或交通費。

    前項工程獎金，以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人員為限，其工程獎金之發給應於契約書中明定。
（機關名稱）約用人員僱用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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